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293号提案的答复
马文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玉溪中心城区及七县二区主城区犬只管理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您提出的“明确禁养犬种”问题，由于目前国家还未出台任何有关禁养犬种的明确规定，且各地在禁养犬种的管理上也无统一的标准。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中心城区七县二区主城区犬只管理问题，玉溪市公安局多次与农业畜牧部门进行沟通，共同商讨出台有关明确禁养犬种的相关规定，经过多次研究，在参照外、省市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玉溪市禁养犬种管理规定》初稿，待提交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审核商定后下发。

二、关于您提出的“严格办理准养证，要特别明确在公共场所禁止放养、遛狗”问题，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玉溪城市管

理条例》和《玉溪市城市养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红塔公安分局按照区政府要求于2014年6月1日在秀山路及玉带路的两个犬只登记办证点如期开展犬只登记办证工作。经系统统计，自2016年1月份办理登记了3条犬只后，再没有群众申办犬只登记办证业务，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两个犬只登记办证点共受理犬只登记办证1154条。此外，红塔公安分局还积极配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捕捉流浪犬、无主犬只1263条。目前，全市除红塔区、江川区开展养犬管理工作外，其他县区尚未正常开展此项工作。
其次，《玉溪市城市养犬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了个人携犬出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随身携带养犬登记证和犬只免疫证明，犬只佩戴犬只标识牌，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二）小型犬只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犬绳、犬链牵引，大型犬只用长度不超过1.5米的犬绳、犬链牵引；（三）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应当征得驾驶人同意，并为犬只戴嘴套或者将犬只装入犬袋（笼）；（四）携犬进入公园、人员密集场所或电梯间的，应当为犬只戴嘴套；（五）不得在公共场所给犬只喂食；（六）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
三、关于您提出的“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做好率先垂范”的建议，《玉溪市城市养犬管理办法（试行）》（云府登906号）中已明确过各部门的职责：（一）公安部门负责养犬登记管理，发放登记证；（二）农业（畜牧）部门负责犬只免疫、检疫等防疫工作，办理犬只免疫证，负责犬只收容救助场所的管理；（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户外携犬行为，对流浪犬、无主犬进行捕捉，送交犬只收容救助场所；查处无证养犬、违规携犬出户等行为；（四）卫生部门负责做好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使用和狂犬病患者诊治以及狂犬病疫情监测等防治工作；开展狂犬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发生狂犬疫情的疫区，发现疑似狂犬病的区域，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公安、农业（畜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卫生等相关部门指导帮助下迅速开展应急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犬只捕杀及无害化处理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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